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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门是窄的

《圣经·马泰福音》说：“那门是窄的，那路是长的。”

“心灵福音”之作———《天路历程》（约翰·班扬）告诉我们：“入窄

门，奔天路”是一个人应为的人生旅程。

２００２年春，贺卫方教授、张志铭教授和我，在清华大学主楼报告

厅举行了一场题为“司法改革：现实与前景”的报告。报告结束之际，

主持人、《中国律师》主编刘桂明先生要求我们三位每人最后向听众说

一句话。我即引用了《圣经》中的这句话。

———张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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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说是一种表达方式。以言说的方式表达自己

的观点和想法无疑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一旦将张

卫平先生的讲演和讲座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出版，以

文字的形式表达，实际上就已经大大地降低了其言

说的魅力。言说的生动和鲜活是文字所无法完全再

现的，再加上阅读文字时又缺乏讲演和讲座的特定

环境，因此使以文字方式表达的言说的“冲击力”进

一步“打折”。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够感觉到以

文字形式记载的讲演、讲座与论文或文章表达方式

的不同，尽管一再“打折”，但讲演者、讲座者的言说

依然有其独特之处，依然透着言说的生动和鲜活，反

映着讲演者言辞的智慧和机敏。即使以文字的方式

无法完全传递言说的全部“信息”，我们依然坚持编

辑出版了张卫平先生的讲演和讲座的文字实录。通

过这本讲演、讲座实录，我们可以以另一种方式“阅

读”张卫平先生的所思和所想，其中不乏张卫平先生

个人的感悟和体会，尤其是讲演中有不少东西是“脱

口而出”，更反映了讲演者的深度感知和深层次的潜

意识。我们相信阅读这样的个人感知和意识也是十

分有意思的事情。

这本集子是根据张卫平先生讲演、讲座的录音

整理稿稍加修改而成的，我们注意到由于录音整理

的水平不一，因此录音的文字整理稿与实际讲演和

讲座的内容多少有些出入；另一方面，由于毕竟是在

特定现场的言说，所以为了照顾文字阅读以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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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我们对讲演和讲座的内容适当地进行了删减。不过，我们在

编辑修改的过程中，还是注意尽量保持张先生言说的特点，尽管言说

未必像其论文或著作表达得那样准确，尤其是观点的论证和推理部分

有时在讲演中已经被淡化处理，所以在阅读时，如果想更精确地了解

张先生的观点和论证过程，可参阅张先生的相关论文和著作。

作为编者，最后要真诚地感谢讲演、讲座的录音整理人，没有他们

辛苦的劳作，这本讲演、讲座实录集是不可能诞生的。



———对讲演的自我感受

演说不仅是空气的震荡，也是智慧的震荡。

著名的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说过这样的话：“在

我看来，演说家乃是对任何需要用语言说明的问题

都能充满智慧地、富有条理地、词语优美地、令人难

忘地、以一定的尊严举止讲演的人。”这无疑是对演

说家最高的要求，也是演说家的最高境界，也恐怕只

有极少数的演说者能够达到这一境界，但这也是演

说者们追求的目标，要达到这一境界无疑需要长期

的修炼和演说者自身的天赋。

第一次感受到讲演的冲击力和魅力是在大学读

本科时，也是我第一次面对真正的演说家。当时在

全国颇有知名度，现在已经不大为人知的德育老师

（全国第一个德育讲师）李燕杰老师来到我校，做关

于大学生思想道德品质教育的讲座。这样的讲座很

容易使学生产生排斥性反应，成为一场呆板的道德

说教。我当时已听说李燕杰口才如何厉害，因而只

是奔着他的名气而去，对内容并不感兴趣，只是去看

看热闹，看看演说者长得什么样。没想到李燕杰的

讲座真正是我第一次看到和听到的讲演，使听者感

受到一种成功讲演的真正魅力，使听众能够随着讲

演者的感情而起伏波动。讲演者就像交响音乐会上

的指挥，让听者的情感、情绪在他的指挥棒下时而亢

奋、时而低沉，又再一次激昂，忽又跌回到谷底，一句

幽默的话语即令众人开怀。当听到深情感人之处真

的能令人热泪盈眶，尽管你是七尺男儿。李燕杰的



６　　　　

那次讲座实际上就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演出，而不是一般的讲座，一切

都是在讲演艺术指导下的行为过程。看似即兴的话语、随意的例子都

是讲演者的“预谋”，是讲演者长期细微观察和经验积累的结果。听李

燕杰的讲演最大的收获是作为一种公众性的讲演，一定要有生动的细

节描写，而不能是满堂抽象和宏观的论说。其次作为一种表演的演

讲，一定要有激情。虽然现在李燕杰已经成为过气的讲演家，但他是

我见到过的第一个真正的讲演艺术家。现在再讲述当时的内容，即使

再精彩也不可能有当时的轰动效应了。另一个原因是现在这样的演

讲很多，已经没有了视觉和听觉的冲击力。在学校读书期间也听过校

外学者的讲座，但基本上都是学术性讲座，仅仅是阐述或阐明自己的

学术观点，这样的讲座能把道理说清就可以了。当然也有的学者能够

把学术讲座讲得有滋有味，其间也不乏幽默、诙谐，令枯燥的学术观点

更能为听者接受（时任西南政法学院讲师的余荣根教授就是这样的学

者），但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也同样很难。

在西南政法读书期间，我认为在公众面前讲说最为成功的是廖俊

常老师，人称“廖铁嘴”，可称为用四川话讲说的第一人。其特点是言

语犀利、分析严密，可谓滴水不漏，举例极其生动、准确，例子也极平民

化，这一点与他本人的生活环境有关。现在的学者很多是拿美国、欧

洲的例子唬人，当然应当承认时代已经变了。人们的言说也已经跟上

了时代的发展，一个更加开放的时代。遗憾的是廖老师本人的地方方

言和学术成就的外化程度限制了他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不管怎么

样，廖老师是我熟悉的真正知道如何面对公众，如何精彩言说的人。

廖老师告诉我，他的绝招是，对自己言说的道理绝不能有任何怀疑，我

说的就是正确的。在面对听众时，你就是惟一正确的。若干年以后，

我看到美国讲演家的著作（迈克尔·坎贝尔：《完美演讲》，长沙，湖南

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４），其中也特别谈到这一点。另一个绝招是自己

没有弄懂的东西绝不要讲，因为自己不明白的东西，讲起来心里是没

有底的。廖老师的讲说与李燕杰的讲演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细节描述

相当成功，可以说在他们讲说和讲演中，细节决定成败。

我对讲述有特别的兴趣，是本人性格使然。我是一个外向性格的

人，不一定外向型性格的人都能讲述，但内向型性格的人肯定不擅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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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人讲述，所以善于讲述的人一定是一个外向型性格的人。我喜欢

讲述，这源于我在山东老家的一段日子。我小时其实不善言说，以至

于有人在我６岁的时候，还向我母亲开玩笑，你那小孩能说话了吗？

据母亲讲，我小时的确笨拙，不善言辞。后来才知道理论上有一种观

点，认为大凡成人后善言说的人，在幼年时均不善言辞。但我觉得自

己之所以喜好讲述，一方面与性格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小时候在山

东老家生活的这段日子有关。

我的老家在山东莱芜西北角，地处平原与山区交接的丘陵地带。

小村依山势而建，山溪蜿蜒绕过村南头，流向平原。夜晚，没事的孩子

们就奔向村北头，齐聚人称谭大爷的家里。谭大爷孤身一人，属于“五

保户”，村里姓潭的就只有他一人。谭大爷的绝技就是讲故事，当然是

古代的故事，现在回忆起来应当是口述隋唐演义之类的。孩子们围绕

在豆油灯下，托着腮帮子，全神贯注地听谭大爷用俺莱芜口音演绎的

古代英雄故事。小孩都喜欢听故事，即使故事并不那么精彩，讲得不

那么有艺术性，也能把小孩吸引在身边，尤其是在那个没有“皮皮鲁”

和“鲁西西”、“舒克”和“贝塔”，在没有“奥特曼”，没有卡通漫画的时

代。但回想起来，谭大爷的确讲得好，他的语言艺术是高质量的，他的

功夫在于没有“演”的成分，甚至连眼神也没有，因为谭大爷是盲人！

也许正因为是盲人，无法通过眼神与听者交流、传神，因而才使他的语

言表达愈加炉火纯青，谭大爷应当是教我怎样讲述的第一个启蒙老

师。而且听谭大爷讲故事，使我有了一种感受，即讲述是一种快乐，尤

其是具有艺术性的讲述更是一种使别人和自己都快乐的事情，是一种

双赢。

更大一点的时候我知道了大律师施洋的演说，一种带有革命激情

的演说。从电影上知道的第一个讲演家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

宁，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在电影《列宁在１９１８》中站在工人中的讲演，

列宁讲演的结束动作是，右手拇指插在西装背心的口袋里，另一只手

则直指前方，这是革命导师的经典造型。由于是电影，肯定有“演”的

艺术成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能感受其讲演的极大魅力。作为反面

人物的阿道夫·希特勒，德国法西斯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等也是我们所

熟知的演说家，夸张地讲，可以说没有希特勒狂热的演讲，也许就不会



８　　　　

有德国人如此狂躁的排犹和战争情绪。

中国人自古便有传道的传统，但中国人是不善言说的，尤其是现

在“沉默是金，雄辩为银”的时代，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人言说的写照和

对言说的价值判断标准。能言善辩有“吹牛”之嫌，给人以不沉稳的印

象。对于有志于“从政”的人来讲更是不利，俗语有“言多必失”，“祸从

口出”的说法。

很幸运的是，我从事了与我性格特别吻合的职业———以讲述言说

为其特点———教师，而且是大学里的教师。一个性格外向的人，要对

自己的感觉保持沉默，无疑是痛苦的。而教师的职业就使得我无需保

持沉默，也不必沉默。作为教师把课讲好，无疑是自己的本职工作。

但除了讲课以外，还要参加一些讲座。我们通常所说的讲座实际上可

分为学术性讲座和面对公众的讲座。即使在大学里也是如此，面对几

百名学生的讲座，实际上不可能局限于学术研究中十分狭小的领域，

也不可能是很有深度的理论，在讲座中能够提出的往往只是结论本

身。常常有人指责这些讲演的人其实讲的东西都很浅。要知道在这

样的讲演中，你不可能去讲在你研究的领域中，只有几十个人甚至几

个人才知道的内容。讲演就是面对公众，严格来讲，面对广大公众的

讲座都不能算是学术讲座。学术讲座并不需要面对公众，面向公众也

没有意义。仅仅将结论告诉大众的讲座不是学术讲座。因为除了结

论之外，推论过程公众也是不需要的，专业的学术内容是很难成为讲

演题材的。你只要一提到专业术语，便可以发现听众开始走神、打哈

欠、开始聊天，此时你立即觉得讲这些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广大听众而

言，专业术语具有很强的“催眠”效果。约翰·纳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过，他无法用通俗的语言准确地表达“纳什均衡”的原理。

看过凤凰卫视李敖主持的栏目《李敖有话说》，相信李敖如果要演

讲一定是很精彩的，至少从视听效果角度是不错的。但李敖是何等人

物，他是独行的狂人，他的批判是没有遮拦的，而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

在台湾十几年的牢狱之灾，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许多人也以李敖

为例，谈到李敖言多必失之处。其实李敖的诸多观点只不过是值得商

榷而已，纯属一家之说，但他却道出许多真话，给人以启示。正是李敖

这等言说“狂徒”角色，才反衬出中国人轻言说的传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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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胜于言”、“行先于言”，“少说多干”、“只干不说”都是强调“行”

对“言”的对抗和否定。“言”的后果往往是消极的，而无“言”的“行”，

即使“行”具有负面效果，也会因为无“言”而减轻，有“言”则会强化

“行”的消极效果，降低其积极效果。少“言”的时代必定是一个不稳定

的时代，少“言”或无“言”都成为保全自己的基本条件，是特定时期生

存和发展的要求。在各级领导中极少有能言善辩的，“政治上”的老

练、沉稳，一个人的老成均与少言寡语有关。同样，没有人会认为一个

能言会道的人是一个老实人。我和我父亲是完全不同的性格，父亲是

一个少言寡语的人，除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全面彻底地否定一切领导

干部的运动外，父亲作为地方的领导干部在历次运动中都能够平安度

过，这与父亲的少言寡语有直接关系。当然，我想父亲如果不是性格

使然，那么他一定会十分痛苦的，所以父亲一再告诫我“不要做领导”。

一个能言会道的人要做领导以前，必须学会保持沉默，然而这对自己

而言，显然是一种自虐和自残行为。

在中国，许多事情的变化似乎都可以归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

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关于言说讲述的观念的变化大概也可以

归源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开放，市场

经济在中国正在不断发育、成长，商品需要推销，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

广告加以宣传，广告就是一种关于商品特性功能的言论。作为必须在

社会上靠劳动生活的人，也要将自己推销出去，自己也是商品，也需要

通过言说来推销自己。一个好的策划、一个好的方案、一个好的项目

也都要通过各种言说方式获得社会承认，一切都在社会的自由竞争之

中，没有言说，便无法在竞争之中立足。一种观点、思想，更需要言说，

才能在资讯开放的时代推广、传播和普及。在一个资讯和知识爆炸的

时代，人们也需要从言说中，尤其是名家的言说中获取能量，求得刺

激。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靠组织安排，听命于上级的封闭的时代，已经

过去或正在成为过去。

学术报告、讲座、讲演在各个行业均是铺天盖地而至。在北大、清

华这样的学校里，更是每天有数场讲座，即使在法学院也是三天两头

有讲座。听讲座成了“赶场”，成了一种时尚的文化需求。不管是能听

懂，还是听不懂，人们都需要感受一下气氛，认识一下名人名家。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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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的是，面对大众的言说讲述已经成为社会表达的一种重要形式，

是人们需要的一种方式。现今，法学家江平、贺卫方已经成为成功讲

演的代表人物，江、贺二人也因此成为法学界的“形象代言人”。也许

有的人对此不屑一顾，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思想、观点对社会具有

很大的影响力，这些影响力的形成就来自于他们的言说，而不仅仅是

来自于他们的学术论文。他们在言说中也许并没有讲述《公司法》中

特别高深的理论，也没有讲叙中世纪寺院法的发展以及对现代法的影

响，只是道出了一个法治社会应有的原则，对一些与法治抵触的社会

现象的抨击，这对社会民众是需要的。就如同我们需要经济学家讲叙

一般经济学原理，而无需张维迎等人以数学方式或模型展开博弈论论

证一样。他们的言说对社会民众观念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作用。

当然，面对大众的讲演很容易使讲演者自己“平民化”、“通俗化”，

容易使“圈内人”另眼相待，视为没有“技术”含量。的确，像金庸先生

这样的作家，如果没有北大教授在学术上的提升，恐怕很难被认为能

与茅盾、巴金、曹禺这样的作家相提并论。公众讲演使讲演者收获公

众知名度的同时，也容易使自己的学术地位“打折”。即使是获得诺贝

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其讲演也要满足大众的胃口，不得不通俗化，

不大可能讲出比论文和专著内容更深刻的东西。讲演就是自己观点

的“简本”或者“通俗版”。

在上山下乡改造的年代，我的言说内容就是讲故事。那时没有可

供消遣的其他方式，电影只有“两战”（地道战、地雷战），农民要看一场

“公社级”的演出，一般也要等上好几个月，跑上好几里地。但文化阵

地，又需要“无产阶级”去占领。我们几个喜欢言说的，领导也感觉能

说会道的知识青年就成了“故事员”，空闲时为农民讲讲“革命故事”。

其时不长，大概也就是一年，因为“革命故事”实在缺乏内容，空洞无

物，都是没血、没肉、没骨头的故事，没有谁愿意听，讲叙的人更是不愿

意讲。“革命”的故事，我并没有讲几场，倒是反特的故事，讲了不少。

而且这些反特的故事可以悄悄地演绎为带有恐怖色彩的故事，因而也

具有刺激人们肾上腺分泌的功能，人们也最喜欢听，当时最经典的就

是《一双绣花鞋》。从讲故事中，我学会了对细节、人物的语言描述，对

叙事结构的把握，知道了故事情节的处理手法，这对我后来在课堂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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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讲叙案例、事件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有一位名人说过，经历就

是自己最宝贵的财富，此话一点不假。

我最开始面对大众讲演是在研究生时代，当时重庆市团市委组织

了一个讲演团———青少年犯罪教育讲演团，由几名相声演员、曲艺演

员，其中包括白桦、邓晓玲（即现在中国广播艺术团的相声演员也是姜

昆的弟子）、电视台的播音员、几名服刑的青少年罪犯和评论员组成。

我作为评论员，主要讲评青少年罪犯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并分析

他们的心理、文化、生活、家庭教育等方面的背景。我自己觉得，这近

一个月的若干场讲评，使我初步习惯了如何面对公众而不再紧张，如

何自如的表达，如何控制讲述。

真正开始讲演是在登上讲台之后。学校里的各种讲座永远都是

校园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还没有毕业时，“西政”七八级的

一些“老”同学已经在教室里展现了自己的讲演才能。本科时，我们班

还举办过讲演比赛，我是第二名，当时的班长是第一名。其实他并不

善言说，我认为如果他不从事教学工作的话，会在从政的道路上也许

走得更远一些，社会评价的角度也许更高一些，而那次讲演第一名的

桂冠影响了他对自己走向的正确判断。我在毕业留校后搞过几次讲

座，还算不上讲演，只是对讲课内容的进一步扩展，也是去“概念化”的

过程。从日本回来后的几场讲座便开始具有了讲演的味道。我开始

有意识地运用讲演的技巧，讲述一些有更广泛的受众感兴趣的话题，

例如“海峡两岸军事对峙”、“日本社会面面观”、“东西方法文化之比

较”、“日本法学教育”。当然，更多地还是与我的专业有关的讲座，例

如“民事诉讼法学的新视角”。

来到北京，舞台变得更大了，讲演的机会也就更多了。北京大学、

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工商大学、中国青

年政治学院等都去讲过。在北京的好处，就在于能够有效地将其影响

辐射到全国。讲演从学校（复旦、华政、西南政法、中南政法、浙大、中

大、西北政法）到司法机关（主要是法院）、律师群体。在《中国律师》总

编刘桂明的策划下，又不时地作为“法学界同一首歌”的巡回讲演团的

成员，在律师中作一些专题讲座，实际上大都是讲演性质的。在法学

界中我的讲演频率算是比较高的，对我的讲演不少人认为还是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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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只要有自己特点我就满足了。我是一个喜欢言说的人。

讲演不同于讲座，不同之处在于讲演是要有激情的。没有激情的

言说就是发言和讲座。而有激情的发言和讲座有可能就已经是讲演

了。讲演中的激情来自于讲演者对讲述内容的真实感受，对事物的真

诚关注，是对社会现象的情感表达或鞭挞或褒奖，所讲述的一切都是

真诚和直率的。在法学界，讲演中最富有激情的莫过于陈瑞华和贺卫

方。陈瑞华教授在抨击时弊时的激情表达能够鼓动起听众激昂的情

绪，听者会为他真诚的深刻分析所感动和折服；贺卫方的激情表达也

同样具有感染力，只要有贺卫方出场，会场的气氛立即会再上升华氏

５０度，这是讲演者的激情所致。

记得２００３年在广州，参加了由《南方周末》报社主持的“中国律师

论坛”的分论坛讲演，主题讲演者有贺卫方、田文昌、陈瑞华、刘桂明和

我，内容是“中国律师与法治”。这是一个非常宏观的题目，适合作讲

演。第一个出场的就是贺卫方教授。我知道，只要他出场，一定会将

调子抬得很高，就像世界男高音帕瓦罗蒂或卡雷拉斯，后来讲演的人

是很难接下去的。果然贺卫方一出场，便以饱满的激情开头，接着便

是引经据典，只需两三下便把会场的气氛煽到了沸点，人们的情绪顿

时高涨，当然也希望下一位能将这种气氛进一步推向高潮。我是第二

个出场的，这可苦了我，我只好以幽默开头，勉强算是将这股势头迎了

下来。陈瑞华没有问题，所讲的内容是他擅长的刑辩中律师的地位，

一阵阵批判的“排炮”打得很有气势，陈是善于批判的。那次讲演无疑

是成功的，只要看看现场的反应就知道，根本不需要直接听到人们的

话语评价。

任何一个题目都可以作为讲座的题目，但并不是任何一个讲座题

目都可以作为讲演的题目。因为讲演具有一定的公众性，即使讲演范

围不大，也需面对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在外国，学术性讲座有几十

个听众已经很不错了。当然，也并不是任何一个学术题目，都能使人

产生激情和具有激情。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可以作为讲演的题目就更

多一些，例如，法治、程序正义、宪政、人权等都因为其基础性而具有广

泛的公众认识基础。而相对基础性较差的部门法，尤其是三级学科以

下的学科，就更难发挥具有公众性的讲演题目，只能将其作为讲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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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我原来试图将正当当事人、判决的既判力、诉讼标的这样学术

性很强的部门法课题作为讲演的题目，以提高讲演的学术含量，但都

没有成功。这样的题目，公众认知度很低，讲演的主持人首先就会表

示这样的题目不合适。讲演的题目在内容上要有一定的基础背景，完

全不知道的内容，听众不可能有兴趣，也就不可能引起共鸣。当然，如

果你讲的内容，听众都知道或大部分都知道，也就没有听的兴趣。讲

演者必须给听者相当的信息量，需要一定的新鲜度。

只要讲到判决效力的构成由自缚力、羁束力、形成力、执行力、既

判力等组成，再深入到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主体范围、时间范围，以及

客观范围的原则与例外时，绝大部分人就已经无法忍受了。作为民事

诉讼的理论构成，为了让听课的学生系统地加以掌握，再艰涩的内容

也必须要讲，而且系统听过民事诉讼其他理论的学生也具有接收的基

本条件。而既判力理论对于公众而言，显然是缺乏接受基础的题目，

讲演又由于演的要求、听者众多、激情的连贯表达，因而也是无法通过

板书的方式来展示所讲的内容，需要板书的讲授内容也难以成为公众

讲演的题目，这大概应该算一个“铁则”。

我的体会是，讲演的题目应当是越宏观越好，宏观的题目显得有

气势，这也自然就能给讲演带来一种气势。讲演本身是要求有一种气

势，在这方面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教授就把握得很好。江平教授讲演

的题目大多是一些宏观的题目，至少在本专业内是宏观的题目，这样

的题目往往与社会发展、经济、文化、政治相关联，具有一种“发散性”，

还有一种高屋建瓴之势。在我的讲演题目中“走向转型———民事诉讼

体制转型分析”、“转型社会中的法与司法”、“程序正义”、“法院体制的

行政化”等内容属于比较宏观的题目，尤其是“转型社会中的法与司

法”，牵扯到的是中国法和司法的基本现状和发展趋势。正是因为讲

演题目的宏观要求，因此，微观或中观的学术性内容的话题就只能限

于学术讲座，而无法作为讲演的题目，即使要强行将其作为讲演的题

目，其结果基本上是以失败告终。我认为，成功的讲演应该使听众能

够产生共鸣，能够使听众接受和认同讲演者的讲演，能够给予受众启

示，能够传递新的思路、思维方式和观念，能够使听者感受到一种冲击

力，一种精神上的“冲浪”。但绝大部分人在讲演中只是考虑怎样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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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所思所想传达给听众，而没有考虑怎样表达才能更好地传达。

要使你的讲演具有很好的效果，就必须对讲演的听众有所了解，

了解听众的知识层次、职业、年龄构成。在讲演的时候如果不了解这

些，你讲演的内容和方式就可能不被听众所接受，那么你的讲演就是

无用功，是没有效率的。我在外的讲演对象相对比较简单———学生、

律师、法官、检察官。学生中又分为大专、本科和研究生三个层次。讲

演不可能照顾到所有层次的听众，在某大学讲演时，听众可能涉及本

科、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三个层次，但一般情况下本科生依然是大多

数，因此，讲演的内容是略高，而不是恰好和略低，如果是恰好和略低

都可能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所有的学习者都希望步子迈得更大一

些，尽管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像中国政法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这样的

学校，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数量都很大，而且研究生和本科生又是“分

居”的，这种情形就需要讲演的内容定位更准确一些。我在“法大”曾

讲过“关于检察监督大论战”这样的题目，该讲演在内容上就定位于研

究生层次而不是本科生。而有的题目，在内容上既适于本科生，又适

于研究生，但表达的方式要有所有同，对于本科生，有些概念、术语、问

题的背景需要交代，对于研究生，这些交代就可能是多余的，一旦交代

就显得啰嗦，而且对听众可能有一种不尊重的感觉———“我连这些都

不知道吗？”

法官、检察官、律师作为法律实务工作者与学生有很大的不同，尽

管其中有许多原来曾经是学生，但在参加工作之后，法律事务的实践

和工作岗位使他们的心理认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思考问题往往会从

自己的职业特点出发。而对法官、检察官与律师讲演的内容和方式也

要有所不同。法官、检察官与律师各有不同，虽然他们都是“法律共同

体”的一员，但法官和检察官的思维与律师的思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我的讲演通常要不就面对法官、检察官，要不就面对律师，当然有时也

会同时面对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讲演之前，必须首先了解听众是

谁，至少要知道听众的主要构成。当知道需要同时面对法官、检察官

和律师时，讲演内容的选择就必须考虑“普适性”。我在江西新余市的

讲演就是面对法、检、司，还有公安。知道这次讲演听众的构成之后，

我选择了“法治与程序正义”这一题目。主要讲程序对法治的意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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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中轻视程序的现象，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及分析，什么是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的评价标准是什么，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等。虽然听

众也多少知道程序正义，但缺少系统性和准确性，理解也可能有偏差，

因此，讲这个题目应当不差。这次讲演的效果我感觉不错，至少做到

了讲演内容对象的“普适性”。如果在那样的场合讲“检察监督大论

战”，就有可能引发检察官或法官的抵触情形，而公安局的警察又对此

毫无兴趣。这样的题目只适合在研究生层次讲，因为这一题目本身具

有学术讨论的意义。

对象不同，措辞、例子、表达方式也要求有所不同。面对实务工作

者应当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考虑听者的立场和感受。例如，在谈到

司法改革时，就必须要涉及司法腐败的问题，司法腐败又要牵涉法院

的腐败，但当讲演面对法官时，当然不能回避这一问题，但要注意方式

和方法。面对律师的讲演时自然会放得更开一些，相反，对律师群体

中个别人的“勾兑”行为的揭露和抨击也要注意方法。说讲演是一门

艺术，在这一方面就是要注意不同的对象，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

的表达方式。

讲演并不是讲演者简单地输出话语，听者单纯地接受，讲演并不

是一个单向的信息传输过程，而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讲演者一定

要注意听众的反馈，而且要根据听者的反馈对讲演的内容做出不同的

调整。听者的反馈有时是声音，有时是行为动作，而有时仅仅是一种

眼神。讲演者不能在言说中只是“天马行空”，需要不断扫描对象，以

观察他们的反应。当然，死盯着一个人或几个人显然是不行的，只能

是不停地扫描，如果不是这样，会让人觉得不自在。讲演者的思维、言

说与观察是可以分开进行的，你想的和你说的在有些情景是可以分离

的，你的观察和言说也可以同时进行。你讲的过程中，听众一定会有

反应，有时是积极的，显得很兴奋；有时很消极，显得无精打采。反应

是积极的，证明讲演效果不错，需要进一步推进。对于消极反应，就需

要思考一下，是内容艰涩，还是没有新鲜内容，知识陈旧，众所周知，还

是对话题不感兴趣，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例如音响效果等。此时要及

时调整，否则会影响讲演效果。当你在陈述一个命题时，如果台下有

人持一种不解的眼神时，你需要进行说明，进一步展开，以更通俗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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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述或者举例说明。

在讲演中与听众不断交流，不断调整讲演表达的方式和内容，使

讲演者与听者真正形成一种互动。这样能够使你的讲演贴近听众，使

听众觉得讲演者具有亲和力。

为了取得更好的讲演效果，往往也需要对讲演场所的空间进行调

整。一般而言，讲演者是被动的，讲演场所、讲演的空间距离是既定

的，但其实有微调的余地，讲演者此时要尽可能使自己处于相对主动

的地位。在开讲前，我总是要问一问讲演场所的所在、大小，听众的数

量等。公众讲演空间场所的原则是，讲演场所“宁小勿大”，“宁挤勿

空”。听众与讲演者“宁近勿远”，“宁低勿高”。领导讲话就无需顾忌

这些，因为存在权力控制，以及内容的形式化的问题。讲演者就不同

了，不能离听众太远，所处的位置也不宜太高，高高在上绝对不行，要

尽可能拉近与听众的距离。讲演与领导作报告有所不同。我注意到

大多数场所都是为领导作报告所设置的，因此，报告台与听众有相当

大的距离。领导也希望通过这种距离保持一种领导的威严和权威，这

是可以理解的。但像我们这样的讲演者就不要保持这种距离，最好是

与听众“零距离”接触，形成最近距离的对话和沟通。因此，我到一些

地方去讲演时，总是希望适当地进行一些调整，有时还会将讲台或桌

子从主席台挪到台下，以便拉近与听众的距离，单是这一行为已经使

听者感受到了讲演者的亲和。

主题讲演结束后留出一定的时间给听众提出问题，由讲演者回

答，已经成为一种惯例，这也是讲座、讲演区别于领导作报告之处。接

受提问、回答问题是讲演者一般所期望的，讲演者可以从提问中间接

感受到讲演的效果，回答问题也是一种对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的挑

战。即使讲演者做了充分的准备，仍然会有一些问题是出乎讲演者意

料的。出于一种传统，当受众与讲演者面对面时，提出的问题通常不

会令讲演者难堪，个别情况下会提出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这些问题

也是对讲演者智力的考验。其实提问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真正

提出问题，需要讲演者解答，因为在心理上如果提问者是因为没有听

懂而提出问题，求得讲演者解答的话，就会觉得有失面子。别人都听

懂了，而自己却没有听懂。实际上，讲演内容中有一些内容其实大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